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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45          证券简称：欣锐科技       公告编号：2022-094    

 

深圳欣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协议为指导双方合作的框架性文件，是对双方权利义务原则性的约定，

具体项目协议由双方有关单位另行协商签订。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的具体影响存在

不确定性。 

3．公司最近三年未披露过相关协议，不存在相关协议或合同无后续进展或进

展未达预期的情况。 

一、 协议签署概况 

深圳欣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欣锐科技”）与上海捷氢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氢科技”）于 2022 年 11 月 23 日在上海签署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双方共同协商通过优势互补、协

同创新的方式，在燃料电池关键零部件的研发及攻关、车用燃料电池产品的规模

化推广、非车用燃料电池产品的示范应用、科技项目申报等方面达成战略合作。 

本协议为指导双方合作的框架性文件，是对双方权利义务原则性的约定，具

体项目协议由双方有关单位另行协商签订。本协议的签署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

大会审议。本协议的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交易对手方介绍 

1.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捷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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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祖似杰 

注册资本：73,714.2857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氢燃料电池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从事燃料电池、燃料电池汽车系统及其零部件

的生产及研发;燃料电池(除危险化学品),燃料电池汽车系统及零部件的销售;新

能源汽车生产测试设备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谢春路 1788 号 

关联关系说明：捷氢科技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 类似交易情况：最近三年公司未与交易对手方发生类似交易。 

3. 履约能力分析：捷氢科技信用状况良好，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三、 协议的主要内容 

在“3060 双碳”战略重大背景下，为了深入贯彻国务院《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规划（2021-2035 年）》的决策部署，积极响应国家氢能发展战略，合力推动长

三角、大湾区氢能一体化发展，捷氢科技与欣锐科技形成战略合作关系。双方共

同协商通过优势互补、协同创新的方式，在燃料电池关键零部件的研发及攻关、

车用燃料电池产品的规模化推广、非车用燃料电池产品的示范应用、科技项目申

报等方面，达成以下战略合作： 

1．燃料电池关键零部件的研发及攻关 

捷氢科技和欣锐科技建立联合团队，对燃料电池用 DCF 进行技术攻关，共同

提出 DCF 在整车平台应用的关键指标和技术路线。欣锐科技所开发的 DCF 产品在

满足捷氢科技燃料电池系统产品的技术和质量要求的前提下，欣锐科技应以具有

市场竞争力的价格向捷氢科技提供产品，捷氢科技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选用欣锐

科技的产品并在整车上进行应用验证。 

鉴于捷氢科技已建立较为完善的燃料电池系统及零件的测试和验证能力，欣

锐科技在为捷氢科技定制开发产品过程中如有相关测试验证需求，捷氢科技应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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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支持向欣锐科技提供测试和验证服务；捷氢科技在燃料电池系统上对欣锐科技

的产品进行验证后，相关验证数据和性能反馈应共享于欣锐科技并协助其对产品

进行改进、优化和迭代。 

2．车用燃料电池产品的规模化推广 

根据捷氢科技和欣锐科技双方在上海市、广东省及全国其他区域的投资布局，

双方可根据当地燃料电池汽车的规模化推广应用需求以及所获取的地方政府支

持，同等条件下优先选用对方具备市场竞争力的燃料电池系统、电堆及 DCF 产品

进行车用燃料电池系统产品的集成。 

3．非车用燃料电池产品的示范应用 

捷氢科技和欣锐科技成立联合攻关团队，开发热电联供、分布式发电、船用

等非车用燃料电池技术，并依托双方各自的市场渠道和应用场景，推动非车用燃

料电池产品的示范应用。 

4．科技项目申报 

捷氢科技和欣锐科技发挥各自研发创新优势，联合申报上海市和广东省的科

研攻关项目，联合开展具有产业化前景项目的协同攻关、推动成果转移转化，力

求产生一批重大标志性成果，促进燃料电池产业的发展。 

四、 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有利于提升公司在燃料电池汽车领域相关业务

的市场份额，增强公司的持续竞争能力，符合公司发展战略。通过优势互补、协

同创新的方式，将有助于促进双方共同发展，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2.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的具体影响存在

不确定性。 

3.本协议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产生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协

议而对交易对手方形成依赖。 

五、 风险提示 

本协议为指导双方合作的框架性文件，是对双方权利义务原则性的约定，具

体项目协议由双方有关单位另行协商签订，具体实施内容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积极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4 
 

六、 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最近三年未披露过相关协议，不存在相关协议或合同无后续进展或进

展未达预期的情况。 

2. 前三个月内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持股变动情况 

本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不存在持

股变动的情况。 

3. 未来三个月内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所持股份减

持的计划 

董事李英先生于 2022 年 6 月 7 日披露减持计划，拟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2,500 股，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实际控制人及部分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34）。截至本公告

日，李英先生尚未减持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未收到公司控股

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监高拟在未来三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

若后续涉及相关减持计划或减持计划实施进展，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未来三个月内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所持限售股份

解除限售的计划 

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监高所持股份将按《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关规定解除限售；董

事李英先生持有的 2020 年限制性股票将按《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相

关规定解除限售；高管何兴泰先生持有的 2020 年限制性股票将按《2020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办理归属。 

若后续涉及相关进展，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七、 备查文件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深圳欣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11 月 23 日     


